
（上接

A10

版）

（

８８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雷波

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５

传真：（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８

）

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８９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２１０７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２０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９０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傅毅辉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４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９１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博爱大厦

２０

层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张建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８７８７０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９２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赵文安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０７０４１ ８３００７１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０７０３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８－６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９３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９４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３５

号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电话：

０３１１－８６０２８４４２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４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９５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０２８－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９６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号甲

办公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号甲

法定代表人： 李学琦

电话：（

０２４

）

２３２６６９１７

传真：（

０２４

）

２３２５５６０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９７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办公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

１

号保嘉大厦

１５－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于宏民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３０１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９８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法定代表人： 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７４４６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二）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新上海国际大厦

３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李勍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７９９０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秦悦民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马颖旎、金毅

六、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七、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八、基金的投资目标

基金管理人将以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基金资产的安全性，并积极追求投资收益的稳定增长为目标，以诚信原则及

专业经营方式，将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以及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基金的投资原则：

１．

本基金遵循诚信稳健原则，高度重视基金资产的安全性，力求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

２．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在中国境内上市的创新类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以获取资本利得为主要投资目标。

３．

本基金将根据市场变化，灵活选择一定比例的短期投资，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增加基金的收益。

４．

在严格遵守《基金法》、《试点办法》、《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调整

投资组合，提高投资组合的回报率，但基金的股票资产中至少有

８０％

属于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名称所显示的投资

内容。

九、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创新类上市公司以实现基金的投资收益，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资组合，为投资者降低和分散

投资风险，提高基金资产的安全性。

这里的创新是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 创新类上市公司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公司和传统产

业创新公司。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公司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包括电子信息及网络

技术、生物技术及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航空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内主业突出的上市公司。

传统产业类型的上市公司中，如果已在或正在管理制度、营销体系、技术开发和生产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具有

较大潜在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的上市公司也属于本基金的主要投资范围。

本基金在选择上市公司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公司创新能力强，主营业务市场空间大，财务状况良好，具有相当

竞争优势等。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通过持有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如国债和现金，

从而保持基金资产良好的流动性。

十、基金的投资决策

（一）决策依据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２．

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３．

国家货币政策、利率走势及通货膨胀预期；

４．

国家产业政策；

５．

各地区、各行业发展状况；

６．

上市公司研究；

７．

证券市场走势。

（二）投资流程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形成由参加会议成员签字的书面决议，确定本基金总体资产分配和投资策略。 投资决策

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由公司总经理或指定人员召集。 如需做出及时重大决策或基金经理提议，可临时召开投资决

策委员会会议。

２．

基金经理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 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包括：每日基金申购和赎回净现金

流量；《基金合同》的投资限制和比例限制；研究员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的独立判断；风险分析小组的建议等。

３．

基金经理向集中交易室下达投资指令。 交易员收到基金投资指令后，按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综合平衡、比例分

配原则完成指令。

４．

风险分析小组对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进行评估，向基金经理提出调整建议。

５．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程序进行稽查并出具稽查报告。

（三）基金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有关法令及《基金合同》规定，运作管理本基金：

１．

本基金投资组合应遵循下列规定：

①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总值的

８０％

；

②

本基金持有

１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③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持有

１

家公司发行的证券的总和，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④

本基金投资于国家债券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⑤

本基金股票资产中至少有

８０％

属于本基金名称所显示的投资内容；

⑥

中国证监会的其它比例限制。

２．

禁止用本基金资产从事以下行为：

①

投资于其他证券投资基金；

②

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

③

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从事基金投资；

④

将基金资产用于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

⑤

从事证券信用交易；

⑥

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

⑦

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⑧

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⑨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十一、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

＝７５％×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２５％×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 （中信国债指数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更名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当上述比较基准中参照的指数不再有效或被取消后， 或基金管理人认为该等参照的指数收益率无法合理衡量

本基金整体业绩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对上述基金整体业绩比较基准进行调整并公告。

十二、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无。

十三、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一）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５

，

８８６

，

３４８

，

０３５．７５ ７２．５７

其中

：

股票

５

，

８８６

，

３４８

，

０３５．７５ ７２．５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６９６

，

０５１

，

８４９．２０ ２０．９１

其中

：

债券

１

，

６９６

，

０５１

，

８４９．２０ ２０．９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５９

，

１７８

，

６１１．５９ ５．６６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６９

，

９４７

，

６９０．４０ ０．８６

７

合计

８

，

１１１

，

５２６

，

１８６．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３７９

，

６６６

，

２９５．８７ ４．７０

Ｃ

制造业

４

，

０５３

，

６１８

，

８０３．９６ ５０．１９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１８１

，

０２３

，

３８７．１１ ２．２４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５

，

７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６４１

，

９３４

，

９３９．９７ ７．９５

Ｃ５

电子

１１２

，

１４７

，

８０８．５８ １．３９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４８２

，

９３０

，

０９２．０８ ５．９８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２

，

３７２

，

８２１

，

８５９．７６ ２９．３８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２０２

，

０９０

，

８０４．２８ ２．５０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５４

，

９５７

，

９１２．１８ ０．６８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３

，

１８４

，

２５９．８６ １．２８

Ｅ

建筑业

３８４

，

８４２

，

８９７．６０ ４．７６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９０

，

７０６

，

０５９．５２ １．１２

Ｇ

信息技术业

６６２

，

７８８

，

３７５．６１ ８．２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３２

，

６９８

，

５９９．６８ １．６４

Ｉ

金融

、

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２

，

４９０

，

５００．００ ０．１５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６６

，

３５２

，

２４３．６５ ０．８２

合计

５

，

８８６

，

３４８

，

０３５．７５ ７２．８７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５８１

威孚高科

８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

８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６

２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５

，

１５９

，

３９３ ２８０

，

５６７

，

７９１．３４ ３．４７

３ ６００５８２

天地科技

１０

，

６０４

，

５３６ ２７５

，

６１１

，

８９０．６４ ３．４１

４ ６００５７０

恒生电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

５ ６００１６６

福田汽车

９

，

００９

，

３４７ ２１８

，

７４６

，

９４５．１６ ２．７１

６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８

，

２０３

，

７５８ １８８

，

６０４

，

３９６．４２ ２．３３

７ ６００９７０

中材国际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２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２

８ ６００１２３

兰花科创

３

，

８００

，

９５８ １７８

，

９４９

，

１０２．６４ ２．２２

９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５

，

８０７

，

０３７ １７２

，

３５２

，

８５８．１６ ２．１３

１０ ６００３０９

烟台万华

８

，

２０９

，

１４０ １５７

，

５３３

，

３９６．６０ １．９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６６

，

１１９

，

６４９．２０ ２．０６

２

央行票据

９９１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８

３

金融债券

５１７

，

０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５１７

，

０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２０

，

９３５

，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

，

６９６

，

０５１

，

８４９．２０ ２１．００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０８０１００５ ０８

央票

０５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

２ ０８０１０１７ ０８

央票

１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

３ ０８０１０５３ ０８

央票

５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６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

４ ０７０２２７ ０７

国开

２７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５ ０８０１０３５ ０８

央票

３５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３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也不存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８．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４

，

６７７

，

３１１．８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９

，

９３９

，

０９７．９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３

，

６３３

，

０００．８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６９８

，

２７９．７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９

，

９４７

，

６９０．４０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６

，

９１８

，

４４０．００ ０．２１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至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

年度

５．０４％ １．１９％ －７．２６％ １．１７％ １２．６６％ 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度

４３．２０％ １．４１％ ７１．４８％ １．５２％ －２８．２８％ －０．１１％

２００８

年度

－４５．４４％ １．７２％ －４６．２１％ ２．２５％ ０．７７％ －０．５３％

２００７

年度

１１３．０５％ １．５９％ １２０．９３％ １．７２％ －７．８８％ －０．１３％

２００６

年度

１１２．０８％ １．２２％ ９２．６１％ １．０５％ １９．４７％ ０．１７％

２００５

年度

６．５２％ １．０３％ －３．１１％ ０．９９％ ９．６３％ ０．０４％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２９％ ０．９６％ －１０．７１％ ０．９７％ ８．４２％ －０．０１％

２００３

年度

１７．８４％ ０．７５％ ２．１２％ ０．８２％ １５．７２％ －０．０７％

２００２

年度

－７．５１％ ０．４７％ －１２．０７％ １．２０％ ４．５６％ －０．７３％

２００１－９－２１

（

基金合同生

效日

）

至

２００１－１２－３１

１．２０％ ０．１２％ －６．４２％ １．４３％ ７．６２％ －１．３１％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五、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①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②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③

证券交易费用；

④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⑤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⑥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⑦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①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

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②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③

上述

１

中

③

至

⑦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

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

议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

１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

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０≤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申购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申购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限

Ｙ

后端申购费率

Ｙ＜１

年

１．８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１．５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１．２０％

３

年

≤Ｙ＜４

年

１．００％

４

年

≤Ｙ＜５

年

０．５０％

Ｙ≥５

年

０．０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

３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

，按持有期递减。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

（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３％

２

年

≤Ｙ＜３

年

０．２％

３

年

≤Ｙ＜４

年

０．１％

Ｙ≥４

年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投资者赎回申请的确认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进行处理。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在扣除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１％

的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费后，即当赎回费率大于

０．１％

（不包括

０．１％

）时，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费为赎回总金额的

０．１％

；当赎回费率小于或等于

０．１％

时，基金注册与过户登

记费为赎回费用的

７５％

，余额列入基金资产。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

购费，如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注

３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他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规定如下：

①

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②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３

年：

在年底前暂免征收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③

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其他收入包括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

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

２０％

的个人所得税。

④

基金买卖股票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前按

０．３％

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按

０．１％

的税率缴

纳，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由双边征收改为卖方单边征收，税率保持

０．１％

。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

活动，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

、

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

四

、

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有关情况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

更新了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相关信息

；

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相关信息

。

六

、

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

回与转换

更新了

“（

二

）

日常申购

、

赎回与转换的场所

”

中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

九

、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十

、

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

二十一

、

对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服务

更新了

“（

一

）

持有人注册登记服务

”

部分内容

；

更新了

“（

六

）

基金电子交易

”

相关信息

；

更新了

“（

八

）

预约交易

”

的相关信息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5

月

4

日 星期三

关于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1

年

5

月

4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

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

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

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

证券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LOF

）（基金代码：

160512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10-84588888

，访

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cs.ecitic.com/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888

， 访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http://

www.chinastock.com.cn/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4008888108

，访问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http://www.csc108.com/

；齐鲁

证券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538

， 访问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

qlzq.com.cn/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515988

，访问渤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bhzq.com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

线：

4008888993

，访问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dxzq.net.cn

；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008899

，访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

址

http://www.cindasc.com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0755 -

26982993

，访问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http://www.ydsc.com.cn

；天相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10-66045678

， 访问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txsec.com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532-96577

，

访问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http://www.zxwt.com.cn

； 华龙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931-4890619

， 访问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http://

www.hlzqgs.com/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10-66413306

，访问日

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http://www.rxzq.com.cn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服务热线：

4008878827

，访问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http://www.ubssecuri－

ties.com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471-4961259

，访问恒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cnht.com.cn/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

务热线：

4008000562

， 访问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hysec.com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662288

， 访问江海证券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jhzq.com.cn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0431 -

85096709

，访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nesc.cn

；或致电本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

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4

日

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均可办理集中申购，基金简称

"

博时卓越品牌股票（

LOF

）

"

，场内简称

"

博时

卓越

"

，基金代码

"160512"

，深交所挂牌价

1.000

元，发售时间

2011

年

5

月

4

日至

2011

年

5

月

30

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本公司

将及时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4

日

关于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1

年

5

月

4

日起，本公司将

增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理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755-22626172

，

访问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http://www.pingan.com/

；咨询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21-64316962

， 访问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http://

www.cfsc.com.cn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4

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协商，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本公司

"

）决定从

2011

年

5

月

4

日起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

证券

"

）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

现将基金定投业务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基金定投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

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一、适用范围

1

、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151001

）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151002

）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银泰混合， 基金代码：

150103

）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简称：银河银富货币，基金代码：银河银富货币

A

150005

；银河银富货币

B 150015

）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基金代码：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519667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B 519666

，

A

、

B

类基金份额

可互相转换）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519668

）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行业股票， 基金代码：

519670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基金

代码：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蓝筹股票， 基金代码：

519672

）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创新股票， 基金代码：

519674

）

2

、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证券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3

、收费模式范围：

上述基金的前端及后端收费模式均可适用基金定投方式。

二、定投金额

1

、投资者可到中信证券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

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含

100

元）。

2

、请投资者于约定的每期扣款日前在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以保证业

务申请的成功受理。 在约定的扣款日期若投资者资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处理具

体遵循中信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扣款日期

1

、投资者应遵循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的中信证券的有关规定并与中信证券

约定扣款周期和扣款日期。

2

、若遇基金的非开放日，则扣款日期顺延至基金的下一开放日，并以该日

为基金定投扣款日。

四、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为基金定投扣款日，并以该日

(T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准计算申购份额。 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

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和赎回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

为使您及时掌握定投申请的确认结果，请投资者在

T+2

工作日起到本公司

或中信证券各网点查询确认结果。

如无另行公告， 本业务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等同于正常的赎回

业务。 赎回时遵循

"

先进先出

"

规则。

五、定投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

、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投业务可能也同时暂停，

具体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2

、投资者可变更和终止基金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证券的有

关规定。

3

、基金定投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中信证券的具体规定。

六、咨询办法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95558

公司网站：

www.cs.ecitic.com

投资者也可到中信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 820 0860

公司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

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4

日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新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销机构的公告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协商，自

2011

年

5

月

4

日起，上述公司开始代理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676

）的销售业务。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募集

期为

2011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5558

网址：

bank.ecitic.com

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网址：

www.cmbc.com.cn

三、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网址：

www.galaxyasset.com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4

日

证券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11-29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雅化工业园区购置土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雅化集团

"

或

"

公司

"

）生产线所在

地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和城市规划的要求，需要异地改造。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相关内容和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

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募投项目

"

雅安炸药生产线高效节能改造项目

"

和

"

新型乳化剂建设项目

"

的建设用地调整到雅安市草坝镇（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发布的《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相关内容和用部分

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公告》。

为顺利实施上述募投项目，同时为下一步发展精细化工、爆破加工、包装

材料、 物流运输等关联产业预留建设用地， 公司拟购置土地打造雅化产业园

区。

2011

年

4

月

29

日，雅化集团与雅安市人民政府就购置土地相关事宜签订了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雅安市人民政府将位于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均田村、洪川村、香花村

总面积不超过

1000

亩的土地（准确位置和实际面积按国土部门实际勘测为准）

在完成农房及附着物的拆迁工作后，以现状提供给乙方；该宗土地的购置费用

总额不超过

6,500

万元；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使用年限为

50

年。

二、协议签订后，雅化集团向雅安市人民政府支付

1000

万元的项目保证金

（用于征地及拆迁安置启动资金）， 按征地拆迁工作进度需要向雅安市人民政

府支付资金，最高支付总额不超过本协议总金额的

90%

。全部资金在雅化集团

正式领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

30

日内清算完毕。

三、本协议签订后，雅安市人民政府负责将雅化集团现在生产区土地按照

城市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适时通过招、拍、挂形式进行出让，取得的土地出让

金增值部分扣除拍卖成本及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应提取和上缴的剩余部分，按

100%

返给乙方作为迁建补助资金。

由于该意向协议还需通过法定程序批准，因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

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发布

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留存身份证件过期的客户账户采取限制措施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

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金融机

构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 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

施，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没有在

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 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

理业务。 为了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我公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如您是自然人投资者且开户时留存的身份证件已过期，或

您是机构投资者且开户时留存的身份证明文件及相关证照已过期

或到期未年检，请您在相关证件到期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我公司营业

部办理更新手续。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境外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件为境外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护照，

有境外其他国家、地区永久居留签证的中国护照，香港、澳门特区居

民身份证，台湾同胞台胞证等。

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身份证明文件及相关证照包括在有效期内

经当年年检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在有效期内的组织机构代码

证、在有效期内的税务登记证以及在有效期内的法定代表人、代理

人身份证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明文件。

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身份证明文件及相关证照包括经认证或公证

的中文版有效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在有效期内的代理人身份证件、董

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授权委托书以及授权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 如您无法在相关证件到期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更新手续，

请您在此期间内以书面方式（信函或传真）将您无法办理更新的客

观事由及预计办理完成的时点告知我公司营业部，我们将根据您的

情况做相应延期。

三、对在上述期间内未办理证件更新手续且未申请延期更新的

证件过期客户账户，我公司将采取限制资金转出、限制转托管、限制

撤销指定交易、限制办理柜台业务等措施，直至完成更新手续。

四、客户更新留存身份证件相关事宜，可向我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及我公司营业部进行咨询。

及时更新已过期的身份证明文件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

感谢您对我公司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对于因此给您造成的

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我公司客服电话：4006008008

我公司网站：http://w w w .cji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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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4

月


